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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
依法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

和《上海法治政府建设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关于“全

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”的要求，深化《行

政处罚法》贯彻实施，规范和指导本市全面推行轻微违法

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（以下简称“轻微违法免罚”）工

作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按

照行政处罚“过罚相当原则”和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”，

依法制定、严格实施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清单

（以下简称“免罚清单”），纾解企业困难、激发市场活

力、提升执法效能，深化精细化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，为

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包容、更具活力、更有温度的发展环

境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2022 年底前，本市具有行政处罚权

的市政府委、办、局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组织（以下统称“市

级行政机关”）普遍制定免罚清单。2023 年底前，本市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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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违法免罚全面覆盖各行政执法领域，免罚清单制度体系

基本完善。

二、依法制定免罚清单

（三）明确免罚清单制定责任。市级行政机关负责制

定本系统（或者本单位，下同）免罚清单，包括梳理筛选

行政处罚事项、研究确定具体免罚情形、起草出台免罚清

单等。行政处罚权在全市相对集中行使的，由具体行使该

行政处罚权的市级行政机关制定免罚清单；行政处罚权仅

在个别区相对集中行使的，由主管该领域行政处罚工作的

市级行政机关制定免罚清单。行政处罚权下沉至街镇行使

的，由下沉前行使该行政处罚权的市级行政机关制定免罚

清单。同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同场所分别由不同行政机关实

施行政处罚的，由主管该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工作的市级行

政机关牵头制定免罚清单。

（四）确定行政处罚事项及具体免罚情形。市级行政

机关要全面梳理本系统市、区、街镇三级行政处罚事项及

其实施情况，根据行业特点、监管现状和执法实际，筛选

出可实施轻微违法免罚的行政处罚事项。筛选工作要优先

聚焦主要执法领域、高频处罚事项和企业、群众在过罚相

当方面反映较大的处罚事项。对筛选出的行政处罚事项，

市级行政机关要综合违法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和违法行为损

害法益情况、手段方式、危害后果、改正情况等因素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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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“违法行为轻微”“危害后果轻微”的具体标准，并依

据行政处罚法不予处罚制度等规定，确定具体免罚情形。

（五）制定免罚清单。市级行政机关要将筛选出的行

政处罚事项及其具体免罚情形汇总形成免罚清单，可以采

用文本、表格等形式单独制定免罚清单，也可以将具体免

罚情形纳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，通过修订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制度作出轻微违法免罚规定。制定免罚清单、修订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都应当遵守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

件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履行公开征求意见、法制审核、办

公会议审议等程序，并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代表、相关国

家部委、有关行政部门、基层执法单位和有关专家、法律

顾问的意见；其中与市场主体有关的，还应当充分听取有

关行业协会商会和市工商联的意见。免罚清单是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，应当与其他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制度、执法有关制度做好衔接。

（六）动态完善免罚清单。市级行政机关要不断依法

拓展轻微违法免罚领域，按照时间节点实现执法领域全覆

盖。要依法及时扩充实施轻微违法免罚的行政处罚事项，

并持续完善具体免罚情形。要建立免罚清单定期评估机制，

评估执行情况、施行效果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等，并根据

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完善免罚清单。相关上位法发生变动的，

免罚清单制定部门应当在新法施行后 3 个月内完成评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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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评估需要调整免罚清单的，应当在新法施行后 6 个月内

完成修订。

三、严格实施免罚清单

（七）做好免罚清单公开及解读。免罚清单制定部门

应当按照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和政务公开要求

等，及时向社会公开免罚清单，进行解读，并通过政府网

站等加强与公众交流互动。免罚清单应当同步收入上海城

市法规全书应用系统。

（八）抓好免罚清单实施。免罚清单出台后，相关行

政执法单位应当严格遵照执行。对符合免罚清单规定的违

法行为，应当予以免罚；对免罚清单尚未作出规定，但违

法行为符合法定不予处罚制度的，也应依法实施免罚；对

违法行为不符合法定不予处罚制度的，不得违法实施免罚。

行政执法单位对违法行为是否符合免罚清单规定应当充分

调查取证。轻微违法免罚一般应当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行政执法单位对轻微

违法免罚的当事人，要给予教育指导，帮助其依法合规开

展生产经营活动。

四、做好实施保障

（九）加强组织指导。市司法局要加强对本市免罚清

单制定、实施工作的指导，及时研究解决全市面上具有普

遍性的问题，并总结、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。各市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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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及时研究解决本系统免

罚清单制定、实施中的重要问题，为本系统全面实施轻微

违法免罚提供有效保障，有力推动工作落地落实。

（十）加强培训宣传。各市级行政机关要加强本系统

执法人员培训，明确轻微违法免罚实施具体要求。要强化

指导监督，有需要的可以制定轻微违法免罚实施指导意见。

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注重收集典型案例，广泛开展宣传，

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、满意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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